
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转让万铜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的要求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作为江西万年

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拟在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

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转让万铜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进行了

事前审核，我们认真阅读了该议案相关材料，并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

了有效沟通。现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本次出售持有的江西万铜环保材料有限公司50.3%股份，符

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情况及发展战略规划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

况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转

让万铜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

时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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